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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真正对选民负责的代表履职机制 

从产生机制上密切代表和选民关系 

程刚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818】【字号：大 中 小】 

 

接受本报采访的宪法学家们普遍认为，代表培训制度只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环节之一，要充

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还有赖于对现有代表制度和选举制度实行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张千帆认为，由于缺乏足够的代表意识和职责意识，

目前人大代表的履职状况离人们的期望尚有差距。长期以来广受舆论诟病的是，闭会期间，很多选

民碰到困难不知道上哪里找人大代表申诉和反映。  

  “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现行选举制度中的一些弊端，使得代表和选民之间缺乏直接的

利益联系。”张千帆说。  

  人大制度专家蔡定剑曾撰文指出，现行选举法规定选民以居住地或工作单位划分选区带来诸多弊

端：一是人大代表选举成了不同单位之间的相互协商，往往大单位“吃”小单位，小单位的选民难

以当选代表，造成了实际上的不平等选举。二是单位选举使选举行政化。在一个单位内部，领导决

定和指派代表候选人的现象难以避免。三是单位选区选出的代表与基层人民代表大会没有利益关

系。  

  张千帆指出，“县级以上人大代表实行间接选举，但候选人多由组织推荐，这使得代表和选民之

间的利益关系相对疏远。”  

  “选民无法决定代表是否能够当选，对代表亦缺乏足够的监督，当选的人大代表自然缺乏对选民

负责的责任意识。”张千帆说，“这实际上也导致选民不清楚人大代表到底跟自己有什么关系。老

百姓碰到问题还是习惯于找政府而不是找人大代表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此外，张千帆表示，一些人大代表履职热情不高，也与目前我国实行的人大代表兼职制度有一定

关系。“代表兼职化，使人大代表对代表的职责认识不够清楚，对于代表应该承担的政治角色缺乏

足够的认同感。而且，代表在履职时也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他说，“这一点在官员代表身上

体现得尤为明显。”  

  典型例子是，一些文化素质高、具备专业知识、甚至拥有专门服务班子的官员代表，往往抽不出

时间搞调研和参加省人大常委会组织的集中活动。在每年的全国人代会上，一些官员代表缺席会

议，热衷于“跑部委”，为自己所在的地区要资金、要项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反而是一些

文化素质不高的基层代表，积极主动地搞立法调研。一些基层代表自己没有能力形成议案，甚至请

来律师为自己提供帮助。  

  张千帆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进一步扩大直选范围，在人大代表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在

代表和选民之间建立起紧密的利益关系。同时，目前的兼职代表制度也应该在合适的时机逐步转向

专职代表制度。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秘书长韩大元则认为，目前更具现实意义的

是，严格落实选举法的有关规定，规范代表的选举过程。  

  去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修改选举法时，在直接选举中引入预选机制。对正式代表候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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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能形成较为一致意见的，进行预选，根据预选时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这实际上就是在现有代表法规定的空间内引入更多的竞争因素。”韩大元说。  

  韩大元认为，完善现有选举制度的关键在于，必须从制度上保证选民能够充分行使选举权，按照

他们的自由意志选举出能够代表选民利益的代表。“只有从产生机制上密切了代表和选民的关系，

才能真正建立起对选民负责的代表履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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